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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迁坟公告
为了加快陵水国茂国际泥疗养生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的征迁工

作，及维护广大村民（坟墓主人）的合法权益，现将该地块迁坟有关事
宜予以登报告知：

一、坟墓位置范围：该项目地块四至：北至美女峰、南至黑小村、
西至崩田村与国茂公司交界处、东至黑大村与万州村交界处。二、办
理日期及补偿标准：请该地块范围内的坟主自登报之日起7日之内
到镇政府进行相关登记，有关补偿按《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转海
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省征地统一年产值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
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陵府[2014]291号）规定标准执行。三、坟主
自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将坟墓迁移，如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
坟墓，将由镇政府按指定位置进行迁移。

联系方式：英州镇政府陈先生 联系电话:15108959488
万安村委会黎先生 联系电话：13876553408

特此公告
陵水县英州镇人民政府 2017年3月22日

中标公告
海南省化肥厂职工安置经济适用房（1﹟、2﹟楼）项目代理招

标，于2017年3月6日上午9：00在海口市白龙南路38号海南琼

宛宾馆三楼二号会议厅开评标，开标结果公告如下：

第一中标人：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人：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南省化肥厂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海南洋浦金大经济发展总公司：
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省政府令第247号）的

有关规定，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我局依法向你司送达
《闲置土地处置认定书》（浦土处字〔2017〕10号），你司位于洋浦湾宾
馆及世界贸易中心南侧海滨的土地（土地证号：洋浦国用地籍字第
2001号，分割后剩余面积：4572平方米）认定为闲置土地，且闲置原因
为企业原因，我局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司，现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你司有陈述、申
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可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
局书面提出申辩及听证申请，并附相关电子材料文件。我局将按照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依法组织听证。逾期未提交申辩及听证申请的，
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特此公告。联系地址:洋浦大厦规划局1420办公室,
联系人:翟顺涛,联系电话:0898-28829216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17年3月21日

《闲置土地处置认定书》送达公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7]144号
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土地确权。申请确

权的地块位于琼山区红城湖路的北侧，面积26487.43平方米，四至

范围：东至环湖路；南至红城湖路；西至规划路；北至红城湖。我局

拟将该地块土地权属确认为国有土地，如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刊

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申诉，逾期我局将依

法办理确权手续。

注：因原来在2016年7月7日海南日报上登报的土地确权征询

异议座落有误，特此更正（以此件为准）。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21日

关于土地确权征询异议的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1号

海南福金升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56481，法
定代表人：王承文)：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
〔2017〕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事
项通知书》主要内容：依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的税务稽查所属期间由
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 10月31日变更为2014年11月1日至
2015 年11月30日。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
楼；联系人：何娟 洪光雄；联系电话：0898-66792163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2号

海 口 佳 岱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395600878，法定代表人：朱凤)：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一稽检
通一〔2017〕1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2017〕101号）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主
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
派褚利川、王舒苇、曹云千等人，自2017年3月22日起对你（单位）2014
年9月4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
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
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4年9月4
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
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褚利川、曹云千；联系电话：0898-66792163；联系地址：海
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3号

海口佳能辉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46010039560086X，法定代表人：李平)：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税文
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一稽检通一
〔2017〕102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2017〕102号）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洪
光雄、张培等人，自2017年3月22日起对你（单位）2014年9月3日至
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
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4年9月3日至2017年2
月28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洪光雄、张培；联系电话：66792163、66791907；地 址：海
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号

海南金源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5792240，法
定代表人：韦炜)：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
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
国税五稽通〔2017〕6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
供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
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
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
楼610房；联系人：潘岭 孟迪；联系电话：6679268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1号

海 南 蓝 图 高 科 科 技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324179713，法定代表人：王忠)：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五稽检
通一〔2017〕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五稽通〔2017〕4号）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
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潘岭、孟迪等人，自2017年3月23日起对你公司2015年7月24日至
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
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2
月28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
楼610房；联系人：潘岭 孟迪；联系电话：6679268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2号

海 南 兴 茂 盛 业 科 技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324098358，法定代表人：庄海运)：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
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
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五稽通〔2017〕5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
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
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
楼610房；联系人：潘岭 孟迪；联系电话：6679268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八稽告〔2017〕1号

海南益华创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098649，法
定代表人：王在梁)：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负责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八稽检
通一〔2017〕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稽通〔2017〕1号）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张
振兴、刘延平等人，自2017年3月23日起对你（单位）2015年5月21日
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
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5月21日至2017年
2月28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联系人：张
振兴、刘延平；联系电话：66161962；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
大厦12楼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2017年3月23日

尊敬的用户：
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17年

3月27日18时至2017年3月28日8时期间进行系统优
化升级，由此将影响部分时段业务办理，具体如下：

1、2017年3月27日18时至2017年3月28日8时期
间无法办理入网、补换卡、销户、实名补登、增值业务订
购、业务变更、话费和详单查询等业务。

2、2017年3月27日0时至2017年3月29日0时期
间无法办理携号业务（转入和转出）。

如您有上述需求，请提前办理相关业务。由此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二0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公 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7〕3号

海南华盛兴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07429，法定
代表人：李小军)：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
税一稽检通一〔2017〕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稽通〔2017〕
3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陈维、陈运官等人，自2017年3月
17日起对你（单位）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税
情况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
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
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陈维、陈运官 联系电话：（0898）66791307/6679053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

稽查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7年3月22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7〕2号

海南佳好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412138，法定代
表人：何炳智)：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
税二稽检通一〔2017〕4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事通
〔2017〕2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郭文敏、王心博等人，自2017年3
月17日起对你（单位）2014年11月7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
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
我局提供2014年11月7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
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郭文敏、王心博 地址：龙昆北路十号
联系电话：0898-66790537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7年3月22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恢18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恢181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4月27日10时至2017年4月28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一、被执行人范
少兰、赖广涛名下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后进1-4层（房产证
号：文房证字第 25403 号），评估价 2545966.93 元，起拍价
2037000元，保证金40万元。二、被执行人范少兰、赖广涛名下位
于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后进第6层（房产证号：文房证字第25737
号），评估价413123.43元，起拍价330500元，保证金8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3月27日起至2017
年4月26日16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请与委托法院
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4月28日10:00时
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3）标的所欠物业、水、电、燃气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咨询电话：0898-66784761 66784187（林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变更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3HN0018

受委托，我所于2017年3月2日发布了“北京市朝阳区安立
路68号飘亮阳光广场三套公寓”转让公告，B2-405房挂牌底价
5141020元，B1-503房挂牌底价5725967元，B2-1601房挂牌
底价5353683元，竞买保证金每套50万元，公告期截止日为3月
29日。现根据委托方来函要求，对原公告中有关交易方式、过
户税费、交易价款缴付期限等内容进行了变更，公告期截止日顺
延至2017年4月20日。变更后的项目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
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3月23日

中标公示
海南省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大工程海口市琼山区生命安全

防护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于2017年3月22日已完成了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并进行公示：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市政

工程设计研究院&河南省基力勘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中

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儒艺交

通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公示期：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

3月27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海口市

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话：0898-65895611；招标代理：河

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03712。

中标公示
海南省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大工程海口市琼山区窄路面拓

宽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于2017年3月22日已完成了开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推荐并进行公示：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院&河南省基力勘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

儒艺交通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冶金

建筑设计研究院。公示期：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7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海口市琼山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话：0898-65895611；招标代理：河南宏业

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0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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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连续64个交易日跌幅不超1%

结构极致偏爱次新和绩优

去年56亿元贴息小贷惠泽海南农户
巧打金融扶贫“组合拳”争当脱贫攻坚“排头兵”

海南农行：金融扶贫彰显大行责任

海南中小投资者有“娘家人”了
中证投服中心与海南辖区开展纠纷调解合作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于西部电影集团（原西影厂）盘
整素材时意外发现当年未公映片段，
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简称《大
圣娶亲》）决定4月14日推出加长纪念
版，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大话西游》作为周星驰经典电
影极受影迷喜爱，片中许多经典对白
甚至成了一些星爷粉的“口头禅”。由
于全片时长太长，所以1995年在香港

首映时不得不分为两部，第一部《大话
西游之月光宝盒》于当年1月21日上
映，第二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于
当年2月4日上映，不过此举又导致
两部影片各自时长较短，且让整个《大
话西游》系列部分细节缺失，为电影留
下不少遗憾，至今还有影迷为片中时
空交错穿越的四度空间争论不休。

2016年，为庆祝西部电影集团成
立58周年，原西影厂员工整理素材库

时意外发现，已经封存22年的《大话
西游》胶片中，不仅有当年未公映的剪
余片，还有大量弃用的NG镜头、片场
拍摄花絮等，总长度达10小时。为了
却影迷遗憾，西影联手周星驰的公司，
决定对《大圣娶亲》电影胶片及未公映
素材进行逐帧修复并重新剪辑，不仅
将画面质量提高到2K高清，更用新添
素材为这部爱情经典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了解到，与老版本相比，加长

纪念版《大圣娶亲》时长约110分钟，
比老版本多出15分钟，而且新版本剧
情更顺畅，逻辑更明晰，内容也更饱
满，力求以更多线索的铺垫，让影迷看
懂至尊宝的无奈与悲凉。

“虽然2014年10月24日内地同
时引进《大话西游》上映了，但对于影
迷们最爱的《大圣娶亲》能够重现，并
且还是加长纪念版，我们还是乐意上
映的。”一位院线人士告诉记者。

西影厂整理素材时意外发现未公映片段

电影《大圣娶亲》将推加长版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卫
小林）美猴王六小龄童要来海口啦。
记者今天从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本周六（3月25日）
下午3时，六小龄童将现身海口解放
西路购书中心，为读者签售他的新书
《行者：一念一生》。

自1982年出演电视连续剧《西游

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以后，六小龄童塑
造的美猴王孙悟空形象便深入人心，
他也因此斩获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
主角奖、第一届“中国电影电视十大明

星”奖等殊荣。1998年，他又出演了
《西游记续集》中的孙悟空一角，再获
2000年度全国十佳优秀演员大奖。
多年来，六小龄童一直致力于西游文

化的传播和国际交流，截至目前，他已
去到全球800多所学校就西游文化主
题举行演讲。

记者了解到，《行者：一念一生》一

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六小龄童
创作的第一部深入记述自己个人经历
的自传，书中披露了他很多感人至深
的小故事，也充满了他独特的人生智
慧，更写出了不少励志金句。想了解
六小龄童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和所思所
想，尤其是想一睹六小龄童风采的读
者，本周六在海口就能见到美猴王了。

美猴王六小龄童周六来海口签售新书

加长纪念版《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海报

第11届亚洲电影大奖香港揭晓

《我不是潘金莲》
斩获三大电影奖

据新华社香港3月22日电（记者丁梓懿）
第11届亚洲电影大奖21日晚在香港揭晓，共
颁出15个大奖。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
莲》斩获包括最佳电影、最佳摄影和最佳女主角
在内的三项大奖。

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问鼎最佳女主
角，最佳男主角桂冠被日本男星浅野忠信以《临
渊而立》收入囊中，香港演员林雪则借由《树大
招风》获得最佳男配角。韩国导演罗宏镇以《哭
声》夺得最佳导演，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
借《推销员》斩获最佳编剧。

日本电影《新·哥斯拉》收获最佳视觉效果，
房涛、郝智禹以《长江图》共同摘得最佳音响，最
佳原创音乐由韩国MOWG凭借《密探》获得，
利查泰米提古凭借《监狱学警》获得最佳剪接。
韩国片《小姐》囊括4个奖项，包括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演员、最佳造型设计和最佳美术指导。

此外，导演徐克获得终身成就奖，郑秀文获
得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亚洲飞跃演员大奖颁
给了内地95后女演员林允。

亚洲电影大奖创办于2007年，是首个为表
彰亚洲电影业杰出人士而设的颁奖活动，致力
于推动区内电影迈向国际，打造亚洲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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